
盘锦市应急管理局文件

盘应急非煤 〔2021)4号

盘山县、大洼区、兴隆台区应急管理局,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应急管理部,相关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及技术服务企业: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应急管理部和省、市近期安全生产

工作部署,结合 《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矿山外包工

程和资源整合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通知》(矿安 C2021〕

43号 )、 《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 (全省金属非金属地

下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>的 通知》 (辽

应急非煤 〔2021〕 11号 )要求,根据我市实际,市应急管理

局制定了《全市陆上石油天然气外包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整治

实施方案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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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锦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 《全市陆上石油
天然气外包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整治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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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

精神,有效防范和遏制矿山重特大事故,按照国家应急管理

部及省应急管理厅的工作部署,市应急管理局决定自2021

年 5月 下旬至 2021年 12月 ,结合正在推进落实的非煤矿山

安全生产大排查,开展陆上石油天然气外包工程安全生产专

项整治 (以 下简称 “
专项整治

”),现制定方案如下:

一、整治目标

深刻吸取近期非煤矿山事故教训,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,

推动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大排查等

工作任务落实,强化陆上石油天然气外包工程管理,严 肃查

处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,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

生,推动我市陆上石油天然气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全市所有在监管范围内的陆上石油天然气外包工程。

三、整治内容

(一 )承包单位未取得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应

等级的施工资质,或者在资质等级范围外承揽工程的;

(二 )发包单位未按规定与承包单位签订 《外包工程安

全生产管理协议》》,或者存在转嫁安全生产责任等行为的;

(三 )承包工程的项目部负责人兼任其他工程项目部负

责人、项目部负责人未到岗履职的;



(四 )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,或者将其承

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者个

人施工的;

(五 )承包单位以转让、出租、出借资质证书等方式允

许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;

(六 )承包单位项目部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和特种作业

人员未与项目部上级法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、未按规定缴纳

社会保险的;

(七 )委托方 (发包单位 )技术交底不清的;

(八 )承托方 (承包单位 )法定代表人 (实际控制人或

主要负责人 )未对其项目部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现

场检查的,或者未定期对项目部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

与考核的;

(九 )承托方 (承包单位 )新入职人员未经培训上岗的,

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的;

(十 )委托方 (发包单位 )未按规定提取并拨付安全生

产费用的;

(十 一 )承托方 (承包单位 )及其项目部负责人未确保

安全生产费用使用到位的;

(十 二 )承托方 (承包单位 )作业人员对安全生产规章

制度、应急处理措施、岗位安全操作技能未能熟练掌握;

(十 三)根据实际情况应当集中整治的其他违法违规行

为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

(一 )动 员部署阶段 (5月 31日 前完成)

专项行动涉及的各应急管理部门要深入分析本地区陆

上石油天气及技术服务企业在外包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,要

迅速部署,严 密组织,明确职责分工,层层落实工作任务。

(二 )自 查整改阶段 (6月 30日 前完成)

各应急管理部门要监督指导辖区内陆上石油天然气及

技术服务企业对照专项整治重点内容对本企业外包工程立

即进行全面自查,对存在的问题逐条整改。各企业要完成自

查自纠和审核;符合条件的,要将承包单位的名称、资质等

级、承包工程概况、施工期限、工程技术人员资质证书、项

目部负责人任命文件、安全管理人员学历证明和资格证书、

主要安全设施设备清单、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、职工名单及其

工伤保险等信息形成书面材料报属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各

查。

(三 )专项检查阶段 (12月 20日 前完成)

各应急管理部门要在组织督促辖区内石油天然气及技

术服务企业自查自纠的同时,对有外包工程的陆上石油天然

气及技术服务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,督促发包企业对施

工队伍、外包工程,按照统一部署、统一培训、统一检查、

统一考核、统一奖惩要求,加强对外包施工单位的管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

各应急管理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,加强组织领导,强

化工作推进,突 出重点地区、重点企业、重点环节,明确检



查对象、检查内容、时间进度、工作要求,高质量开展好专

项整治。要明确各应急管理部门分管负责人为本地区专项整

治工作负责人,明确 1名 科 (股 )级干部为联络员。并将工

作负责人和联络员名单于 5月 31日 前报送市应急管理局。

(二〉严查违法违规行为

各应急管理部门要严格执行 《安全生产法》 《非煤矿山

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》等规定要求,依法依规严肃查

处外包工程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对检查发现的违规发包转包

分包工程、承包单位违规挂靠施工资质等重大隐患和重大违

法违规问题的,一律责令停产整顿,依法从重处罚。对查出

的重大问题既要建立台账,又要纳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

行动
“
两个清单

”,督促问题隐患整改,推动从根本上消除

事故隐患。

(三 )着力建立健全长效机制

各应急管理部门要在抓好自查检查、问题整改、巩固专

项整治工作成果的同时,深入系统分析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,

结合辖区陆上石油天然气安全生产特点,在外包工程安全管

理和监督方面形成制度成果,建立健全长效机制,推动从根

本上解决问题。

请涉及的各应急管理部门于2021年 12月 10日 前将本

地区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市应急管理局。

联系人及电话:张晓儒 0427-2680357


